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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辦減免稅進口漁用器材證明作業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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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減免稅進口漁用器材證明申請書

１.提出申請

漁業人檢附下列文件向行政院農委會（漁業署）提出申請：

(1)、申請書一份。

(2)、報價單四份。

(3)、核准建造或改(安)裝主、副機證明文件影本一份。

(4)、換裝器材者，須附漁船原裝用器材證明三份。拆下進口器材換裝到其他漁船者，須加附拆下進口器材換裝到其他漁船證明三份。

(5)、由代理人申請者，須加附代辦委託書正本一份。

(6)、型錄一份（主管機關要求補附時）。

２.收文、分派

  郵寄申請或臨櫃申請，收文後分派承辦人員審核作業。

３.審核作業

審核文件資格，不合格者通知漁業人補件或退件。

４.核發證明函

審核同意後核發證明函，並副知關稅局，及經濟部能源會。

５.通關作業。

漁業人自行報關或將證明函等文件報關行進行報關作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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